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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关于对福建万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355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福建万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4 日披露《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

（草案）》，拟向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核心业务人员和骨干员工

授予限制性股票，其中向董事长王健坤、董事及总经理王丽卿、董事

王泽宁、林该春授予第一类限制性股票，授予比例为 45.22%，对其

余高管、员工授予第二类限制性股票，授予比例为 30.87%，预留比

例为 20%。本次业绩考核指标为以公司 2021 年营业收入为基数， 

2022 年、2023 年、2024 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10%、20%、30%。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下列事项： 

1. 2022上半年，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.02亿元，同比增长 22.42%，

请结合近三年历史经营情况及财务数据、行业发展及市场环境变化、

季节性因素、后续业务发展规划等因素，说明本期股权激励计划相关

指标设置是否科学、合理，是否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是否有助于提升

公司竞争力，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的相

关规定。 

     2. 请结合授予对象的职责、工作业绩、为达成考核指标拟采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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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措施等，说明向公司实际控制人等授予高比例股份的原因及适当性，

股权激励方案能够实现的激励效果与授予规模是否匹配，是否涉嫌对

“关键少数”人员进行利益输送及损害中小股东利益。 

请律师及独立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9 月 28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福建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9 月 26 日 


